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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城市理工学院

党支部“三会一课”制度

第一条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为指导，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

针，进一步加强学校党建工作，提高党支部工作制度化、规

范化、科学化水平，根据党章及上级党组织的有关规定，结

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党支部要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、支部委员

会、党小组会，上好党课。

第三条 支部党员大会。

（一）支部党员大会是支部全体党员参加的会议，凡属

重要问题都应提交支部党员大会讨论决定。根据会议内容，

支部党员大会可以吸收非党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列席。

（二）支部党员大会是发扬民主、保障党员权利的重要

形式，要充分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议。

（三）支部党员大会一般每个季度召开一次，由党支部

书记召集并主持。书记不能参加会议的，可以委托副书记或

者委员召集并主持。如遇有紧迫问题需要讨论，可随时召开。

（四）支部党员大会的主要内容：

1.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

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，根据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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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和上级党委的决议、指示，结合本单位中心工作和实际情

况，讨论和制定贯彻执行的计划和措施。

2.讨论和批准支部委员会的工作报告。

3.讨论接收新党员和预备党员转正。

4.讨论和决定对党员的表彰和处分。

5.召开组织生活会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活动。

6.选举党支部委员会及出席上级党员代表大会的代表，

讨论增补和撤销支部委员，讨论和决定支部委员会提交的其

他重大问题。

第四条 支部委员会

（一）支部委员会是党支部的领导班子。在支部党员大

会休会期间，负责领导和处理日常工作。党章规定，党的支

部委员会由支部大会选举产生。

（二）支部委员会一般每月召开一次，由党支部书记召

集并主持。书记不能参加会议的，可以委托副书记或者委员

召集并主持。遇特殊情况及有必要时，也可随时召开。

（三）支部委员会会议的主要内容：

1.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

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，研究讨论贯彻执行上级党

组织的指示、支部党员大会决议和保证本单位中心工作任务

完成的方法、步骤、措施，并组织落实。

2.研究讨论党员教育管理、发展党员以及对党员的奖惩

问题。



- 3 -

3.研究讨论群众工作，包括群众的思想倾向和如何做好

群众思想政治工作，掌握工会，共青团等群众工作中的问题，

适时给予指导。

4.以及其他需要支部委员会讨论研究的问题。

第五条 党小组会

（一）党小组主要落实党支部工作要求，组织、推动和

指导党员的日常活动，结合业务工作保证党的思想、路线、

决议、政策的贯彻执行。党员数量少的党支部，可以不划分

党小组。

（二）党小组会一般每月召开一次，由党小组组长召集

并主持。

（三）党小组会议的主要内容：

1.组织党员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

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思想等，学习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党的基本

知识，学习文化、业务知识和科学技术知识。

2.传达上级党组织和党支部决议，研究结合业务工作贯

彻各项决议的具体措施，落实各项工作任务。

3.组织党员汇报工作和思想情况。

4.做好发展党员过程中的相关工作。

第六条 党课

（一）党课是教育党员、提高党员素质最经常、最基本

的方法。对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和发展对象，也可以吸收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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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听党课，进行有计划地培养。

（二）党课一般每季度开展一次，全体党员参加。

（三）党课的主要内容：

1.进行政治理论教育，即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

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学发展观、习近平
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内容。

2.开展党的基本知识教育，即党的性质、奋斗目标、宗

旨，党的基本路线，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，党员的标准、

权利和义务教育等。

3.组织形势政策教育、文化知识教育、党史教育、党性

党风党纪廉洁教育和优良传统教育以及学习上级党组织印

发的党员干部学习材料。

第七条 要在党支部会议中落实“第一议题”制度。

第八条 要用好《党支部工作手册》，按照规定做好会

议记录。

第九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学校党委组织部

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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